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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竹市政府 函
地址：300191新竹市中正路120號

承辦人：張廖倖年

電話：03-5216121#464

電子信箱：010397@ems.hccg.gov.tw

受文者：新竹市政府行政處(法制科)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9年12月4日

發文字號：府交管字第1090184217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

主旨：修正「新竹市工程施工期間交通維持計畫作業規定」，並

自中華民國109年12月2日生效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檢送修正「新竹市工程施工期間交通維持計畫作業規定」1

份。

正本：本府各處暨所屬機關(新竹市政府財政處、新竹市政府交通處、新竹市政府行政

處、新竹市政府人事處、新竹市政府主計處除外)、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、台

灣自來水股份有限公司、新竹瓦斯股份有限公司、台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、中華

電信股份有限公司臺灣北區電信分公司新竹營運處、新竹振道有線電視股份有限

公司

副本：新竹市政府行政處(法制科)、新竹市政府交通處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231090005813

■■■■■■法制科 ■■■■■■■收文:109/12/04

■■■■■■■無附件


